
索引 

 

審核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財務委員會委員補充問題的答覆 

 

局長：環境局局長 

第 7 節會議 

綜合檔案名稱：ENB-2S-c1.docx 

 

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S-ENB001 S010 何君堯 22 (2) 自然護理及郊野公園 

S-ENB002 S008 郭偉强 44 (1) 廢物 

S-ENB003 S009 郭偉强 137 (2)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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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1-22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10) 

 

 

總目：  (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自然護理及郊野公園  

管制人員：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梁肇輝博士 )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九七回歸後新增行山徑有多少？  

會否建立另一條具規模與麥理浩徑或衞奕遜徑匹比的「行政長官徑」？  

 

提問人：何君堯議員   

答覆：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會按環境情況及市民需要在郊野公園設立不同類

型的山徑，包括長途遠足徑、郊遊徑、自然教育徑、樹木研習徑等。在 1997

年回歸後建成的山徑主要包括在成立新郊野公園時增建的遠足徑，例如位

於龍虎山郊野公園的健身徑及松林廢堡歷史徑，以及位於北大嶼郊野公園

擴建部分的老虎頭郊遊徑等。此外，漁護署亦增建了船灣淡水湖郊遊徑及

印州塘郊遊徑等遠足徑，以切合市民不同的需要。  

 
由於現時郊野公園內的山徑網路已覆蓋大部分郊野公園範圍，故未有計劃

大規模增建長途遠足徑。漁護署目前會集中資源保養、維修及改善現有山

徑，以滿足市民的需要。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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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1-22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8)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廢物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保護署署長  (鄭美施 )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答覆指 2025年才立法，管制一次性塑餐具。但國內，澳門，歐盟都已

落實禁塑餐具，為何香港的減廢減塑工作如斯緩慢？是否這就是香港速

度？  

 

提問人：郭偉強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8) 

答覆：  

2019年本地棄置的廢塑膠當中，大部分為膠袋，約佔 33%，而塑膠餐具則

約佔 9%。政府早於 2009年已率先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相比部分鄰近

地區走得更早更前。政府亦致力透過教育及以身作則帶頭推動「走塑」文

化。我們自 2019年起已陸續停止在大部分政府處所及食堂提供膠飲管和發

泡膠餐盒，並在批出新合約或續約時，就避免使用即棄餐具的安排訂立相

關要求。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前，9成政府場地食肆將全面停用所有即棄塑

膠餐具。  

 

我們留意到在疫情期間外賣有所增加。我們有為餐飲業及外賣平台提供指

引，鼓勵食肆透過不同的措施，盡量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在無法避免

使用即棄餐具的情況下，才以較環保的非塑膠物料製成的餐具取代即棄塑

膠餐具，以減少廢塑膠對環境的污染。  

 

我們已計劃立法管制一次性塑膠餐具。但由於有關管制措施涉及餐飲業界

堂食及外賣使用的即棄塑膠餐具，餐飲業需要採購適當的替代品 (如紙質或

植物纖維物料 )及調整運作安排。我們考慮到本地的情況，傾向分階段實施

禁止於食肆堂食和外賣時提供即棄塑膠餐具的規定，並因應特殊情況提供

豁免，以減低有關措施對業界及市民的影響。雖然非塑膠的即棄餐具較塑

膠的同類型餐具成本稍高，但當市場能廣泛接受這些產品，在大規模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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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效益下，差距可能大幅減少。我們計劃於今年稍後時間諮詢餐飲業

界、公眾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分階段管制即棄餐具的派發，目標是於 2025

年實施首階段的管制。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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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1-22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9) 

 

 

總目：  (137) 政府總部：環境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能源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鄭美施 )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要求規管光污染立法討論已久，而原來的《約章》成效不彰。為減少

碳排放、慳電，以及 2050碳中和目標，並減少光污染對居民作息的不良影

響，請部門交代下一步工作目標及時間表。  

 

提問人：郭偉強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9) 

答覆：  

2020年《施政報告》宣布香港將致力爭取於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達此

目標，政府會在今年年中更新《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定下更進取的減碳

排放策略和措施。我們會研究各種減碳方法，包括探索不同零碳能源和減

碳技術、提高新建和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實施更嚴格的能源效益標準、

推動零碳車輛和綠色運輸，以及興建具規模轉廢為能設施等。我們亦會發

展綠色金融以增加有助減碳的投資，以及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以推廣低碳

生活模式。  

 

在戶外燈光方面，為檢討《戶外燈光約章》成效，由政府委任的戶外燈光

工作小組委託顧問公司進行意見調查和在香港不同地區測量環境的光度變

化，以及了解其他城市對戶外燈光裝置採取的規管安排。評估工作正在進

行中，環境局將會根據評估結果，考慮下一階段的工作。同時，環境保護

署在收到光滋擾投訴後，會向有關燈光裝置的負責人轉達投訴人的關注及

訴求；如適用亦會勸喻他們參考《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採

取措施盡量減少燈光對鄰近居民的影響。大部分燈光裝置的負責人收到投

訴後，都會盡量採取措施減少光滋擾。  

 

– 完  –  


